
第一章　　核武器概述

第一节　　核武器

一、核武器发展简况

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聚变一裂变反应，

瞬时释放出巨大能量而产生爆炸，对目标实施大规模杀伤破坏的

武器。

核武器一般是指核战斗部和承载壳体，有时还包括姿态控制

及突防系统，俗称核弹。核战斗部的主体是核爆炸装置，简称核装

置。核装置由核部件、炸药部件、核点火部件（中子发生器）和其他

结构件组成。核装置与引爆控制系统组成核战斗部。核武器的投

掷发射系统由运载工具、投掷装置及各种辅助设备构成。核武器

至今已发展到第三代：第一代为原子弹；第二代为氢弹；第三代是

一类具有特殊性能的核武器。而特殊性能核武器是将核武器的某

种杀伤破坏因素增强或减弱，以满足不同战场和不同作战目的的

需要，例如中子弹、冲击波弹、减少剩余放射性弹等。中子弹也称

是“增强辐射武器”，它是利用核聚变反应产生的大量高能中子以

杀伤作战人员为主要目的的战术核武器，中子弹对武器和设施破

坏很小，放射性沾染相对原子弹要低，因此又称为“干净”的核武

器。中子弹是战术核武器的重要类型之一。

）当量（简称当量）表示，即相当核武器的威力用梯恩梯（

二、核武器的威力和使用方式



三、核爆炸方式和核爆炸景象

爆炸高度
比高＝

于多少吨 炸药爆炸时的能量。核武器威力以吨为单位，分为

百吨、千吨、万吨、十万吨、百万吨和千万吨等级别。一般原子弹在

数十万吨以下，氢弹在数十万吨以上，中子弹约千吨当量。

核武器可以制成导弹核武器（核弹头）、核炸弹、核深水炸弹、

核钻地炸弹、核鱼雷、核炮弹、核地雷等。核武器的投掷发射系统

有导弹、飞机、火炮等。核地雷不用投掷发射系统。核武器可以从

飞机、陆上、水面上、水下潜艇发射。核武器正不断向小型化发展，

以满足机动发射和远距离、多目标攻击的需要。

核武器破坏杀伤效应的大小与核武器性能和核爆炸方式密切

相关。相同类型、相同威力的核武器在不同介质和不同高度发生

爆炸，其杀伤破坏效应也不相同。核爆炸可以分为空中爆炸（空

爆）、地（水）面爆炸（地爆）和地（水）下爆炸。空爆和地爆是根据爆

炸实际高度和当量的比例关系来区分的，这种比例称为比例爆高，

简称比高。

空爆和地爆时，会依次出现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三大典型

景象特征，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可听到爆炸声。

空中核爆炸

空爆时首先见到的是耀眼的闪光，紧接着在空中爆炸点处出

现明亮的火球，火球不与地面接触。火球猛烈向外膨胀，压缩周围

空气，高速向外扩展形成冲击波。火球迅速上升，同时对地面产生

很大的抽吸作用，卷起大量的尘土，随着火球的升高而形成尘柱，

与火球烟云逐渐相连构成蘑菇状烟云。核爆炸时发出巨响，在距

爆心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处可听到响声。

空爆可分为低空、中空、高空和超高空爆炸。低空核爆炸在爆



第二节　　核武器的致伤作用

量很小，地面放射性沾染轻。超高空核爆炸是指高度在

区和下风向地面会有较重的放射性沾染。高空核爆炸落下灰沉降

以上

的核爆炸。超高空核爆炸的打击目标是卫星、导弹、电子和通讯系

统等，对地面人员影响较小。

地（水）面核爆炸

地爆时，火球接触地面，因而呈半球形，爆炸点处土壤表面被

烧焦，火球卷起大量尘土，粗大的放射性尘柱一直和烟云相接，烟

云的颜色较暗，有大量放射性落下灰沉降，爆区和下风向云迹区放

射性沾染严重。水面核爆炸与地面核爆炸相似，也能形成半球形

火球和蘑菇状烟云，烟云中含有大量的水和水蒸气，沉降后会产生

严重的放射性沾染。

地（水）下核爆炸

地下和水下核爆炸的外观景象因爆心周围介质及爆心深度不

同而不同，深地层核爆炸地面看不到闪光和火球，浅地层和浅水层

爆炸时火球能冲出地面，把大量土石块和爆炸残渣抛向空中，形成

粗大的暗黑色烟云和很深的弹坑，烟云沉降后造成严重放射性沾

染。

射线，核裂变产物也在爆炸最初十几秒内发射出

核武器爆炸产生的杀伤破坏效应主要有五种：光辐射、冲击

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核电磁脉冲。核爆炸时核部件发生

裂变或聚变反应，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发出强烈闪光，气化的弹

体物质和爆心周围迅速加热的空气形成明亮的火球。闪光和火球

向外释放光和热，称为光辐射；火球迅速膨胀，急剧压缩周围空气，

形成核爆炸冲击波；核爆炸过程产生的大量中子会被空气中氮原

子核吸收，放出

大量 射线称为早期核辐射；核爆

射线会使空气分子电离，产生出非对称电

射线，这些中子及各种来源的

炸过程产生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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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辐射

和

子流，在大气中激起向远方传播的核电磁脉冲；核爆炸裂变产物、

未烧掉的核燃料和被中子活化的元素，都会由气化状态冷凝为尘

粒，沉降到地面，造成地面和空气的放射性沾染，所发出的

射线成为剩余核辐射。

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核电磁脉冲都只在爆炸后几十

秒钟的短时间内起作用，统称为瞬时杀伤因素，放射性沾染能在几

十天甚至更长时间内起致伤作用。

核爆炸的杀伤和破坏程度同爆炸威力和爆炸高度有关。威力

在百万吨以上的空中爆炸，主要的毁伤作用是光辐射和冲击波，光

辐射的范围尤其大，对于城市还会造成大面积的火灾。威力在万

吨以下的低威力空中爆炸，则以早期核辐射的杀伤范围为最大，冲

击波次之，光辐射最小。中子弹威力一般在千吨以下，主要杀伤作

用为由中子和 射线组成的早期核辐射。

光辐射的特性

万

光辐射从核爆炸闪光开始，到火球停止发光结束，持续时间数

秒到几十秒，随当量增大而延长。光辐射的成分包括紫外线、可见

光和红外线，在空气中以近每秒 的速度传播。在传播过

程中受到空气、水蒸气、尘埃等介质的吸收和散射，强度逐渐减弱。

光辐射以两个脉冲释放，第一个脉冲由核爆炸闪光产生，持续

，主要是紫外时间极短，所释放的能量仅占光辐射总能量的

线，一般不会引起皮肤烧伤，但有可能造成视力障碍。第二脉冲为

火球发光阶段，持续时间比较长，所释放的能量占光辐射总能量的

，主要是红外线和可见光，人员烧伤主要由这一阶段光辐射引

起。光辐射能量释放时间见表



。轻型呼吸道烧伤

释放时间（光辐射能量表

为中度烧伤；

光冲量

耳／平方厘米（

光冲量表示光辐射垂直投射到单位面积上的能量，单位是焦

。光冲量是衡量光辐射致伤作用的主要参

数，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核爆炸当量。在爆高、能见度相同的情况

下，距爆心某一距离处的光冲量与当量近似成正比。在当量和能

见度相同的情况下，距爆心某一距离处的光冲量随着爆高的降低

而减少，特别是地面爆炸时，由于部分能量被土地介质消耗及被冲

击波扬起的尘土所吸收，光冲量减少更显著。当量、爆高和能见度

相同时，光冲量近似按距爆心距离平方反比迅速减少。在当量、爆

高和距离相同时，能见度大，则光冲量也较大。此外，地形地物和

雨雪云雾等气候条件对光冲量都有影响。

光辐射的致伤作用

光辐射可以造成体表皮肤、粘膜烧伤，称为直接烧伤；光辐射

还可引起建筑物、工事和服装等着火，致使人体烧伤，称为间接烧

伤。光辐射的致伤作用主要取决于光冲量的大小，引起不同部位

和某些特殊部位烧伤的光冲量阈值见表

指鼻前庭等上呼吸道烧伤；重型呼吸道烧伤指会厌骨以下烧伤。

为轻度烧伤；

人员烧伤的伤情，不仅决定于烧伤深度，而且与烧伤面积和烧

伤部位相关。因此人员所处的位置、着装等对烧伤伤情影响很大。

在开阔地面暴露人员夏季着装情况下，不同程度烧伤的光冲量估

计值为：



给出夏季核爆炸暴露人员不同程度烧伤

发生极重度烧伤。为重度烧伤；大于

阈值表

光冲量阈值（

不同部位和不同深度烧伤的光冲量

不同部位和不同深度烧伤 ）

皮肤： 度

度

度

度

眼 部 ： 角 膜

视网膜

呼吸道：轻型

重 型

由于不同当量核爆炸的光辐射作用时间不同，因而在不同当

量核爆炸时，造成烧伤的光冲量也有差别。小当量核爆炸发光率

高（发光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光辐射释放的百分比），引起同样的

烧伤深度、烧伤伤亡率和烧伤程度所需要的光冲量小；反之，大当

量核爆炸发光效率低，引起同样烧伤深度、烧伤伤亡率和烧伤，需

要的光冲量大。表

光冲量阈值与当量的关系。

浅

深

阈值（夏季核爆炸暴露人员不同程度烧伤的光冲量表



二、冲击波

冲击波的特性

表 露人员致烧伤半径（光辐射对开阔地面暴

光辐射杀伤半径

光辐射对开阔地面暴露人员致烧伤半径见表 万吨以

上核武器爆炸时，光辐射对开阔地面暴露人员的杀伤半径比冲击

波和早期核辐射大。随着核武器当量的增加，光辐射的杀伤半径

增加得最大。空爆比地爆杀伤半径大。

播速度可达每秒

冲击波是从爆心向四周急剧扩展的高压高速气流，开始时传

，随着距离增加，传播速度逐渐降低，当

传播速度相当于音速时，冲击波消失。由于冲击波以超音速传播，

所以它要比光辐射和早期核辐射的传播慢得多。

当冲击波阵面经过某处时，该处空气先受到压缩，形成压缩

区，压缩区内空气压力大于正常空气压力，致使空气向四周流动。

压缩区超过正常大气压的那部分压力称为超压，空气流动所产生

的压力称为动压。超压和动压统称为冲击波正压。波阵面前移过

后，该处空气变的稀疏，形成负压区，周围空气往里流动，直至恢复

到正常大气压。超压、动压和负压的大小用压强表示，单位为千帕

冲击波正压作用时间和当量的立方根成正比。距离一定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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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极重度冲击伤。动压

发生重度冲击伤；大于

可致中度冲击伤；

触地爆炸的正压作用时间（不同当量

给出不同当量触地爆炸的当量增加，正压作用时间延长。表

正压作用时间。

表

地形地物对冲击波的影响较大，高地的正斜面可使冲击波压

力增大，而反斜面使压力减小。

冲击波的致伤作用

冲击波主要由动压和超压致伤。动压的直接冲击，或将人抛

出一定距离撞击地面，都可造成损伤。颅脑伤、骨折和肝、脾破裂

等严重损伤，主要是动压引起。超压可引起心、肺和听觉器官等的

损伤。

冲击波直接作用于人体所引起的损伤，称为直接冲击伤。由

冲击波作用而倒塌的建筑物、工事和砂石、玻璃碎片等造成的损

伤，称为间接冲击伤。

用时间。一般地说，超压

冲击波所致损伤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超压、动压和正压作

引起轻度冲击伤；

可造发生重度冲击伤；大于

引起中度冲击伤；

可造成极重度冲击伤。

一般正压作用时间愈长，致伤作用愈大。由于大当量核爆炸



射线组成，作用时间只有十几爆炸时释放出的大量中子和各种

早期核辐射是核武器特有的杀伤破坏因素。早期核辐射由核

早期核辐射的性质

三、早期核辐射

露人员的杀伤半径冲击波对开阔地面暴表

射。冲击波对开阔地面暴露人员的致伤半径见表

以上核爆时冲击波对开阔地面暴露人员的致伤半径也次于光辐

万吨冲击波杀伤半径随当量增加而增加，但次于光辐射。

冲击波的杀伤半径

表 造成开阔地暴露人员不同程度冲击伤的超压（

力值较小（见表

正压作用时间长，所以大当量核武器造成同等程度冲击伤所需压



；对中子弹，早期核辐射占总能量的份额可高

射线也有

。

；一般氢秒钟。一般低威力的裂变弹，早期核辐射约占总能量

弹，约占总能量

达 ，所以中子弹被称为增强辐射武器。

万

中子是从原子核放出的一种寿命很短的不带电微粒，传播速

。核爆炸的中子来源于三个方面：核部件度最快可达每秒

重原子核裂变反应放出的中子；热核装料轻原子核聚变反应放出

的中子；某些裂变产物在衰变过程中放出中子。中子具有很强的

穿透能力，在一定距离内产生杀伤破坏作用。中子照射到物质上

时，会使原本没有放射性的物质产生放射性，称为感生放射性。

射线来源于三射线是高能光子，以光速传播。核爆炸的

个方面：裂变产物的原子核放出

中子后放出 射线。

射线；空气中氮气的原子核吸收

射线；核部件裂变过程放出的

很强的穿透力，传播距离远，可在几公里范围内产生杀伤破坏作

用。

射线，核爆炸时还产生大量 射线是从原子核发出的高能

电子，传播距离近，在早期核辐射中的杀伤作用可以忽略。

，

早期核辐射对人杀伤作用的大小用吸收剂量表示，吸收剂量

可理解为人体内单位组织材料吸收的核辐射能量。吸收剂量的单

位为戈瑞，符号为

早期核辐射的致伤作用

人体受到核辐射照射的吸收剂量达到

放射病；

可致脑型急

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

射病；

性放射病。

早期核辐射的杀伤半径

早期核辐射的杀伤半径亦随核武器当量的增加而增大，但远

不如光辐射和冲击波的杀伤半径增加得显著。千吨级核爆炸时，

早期核辐射的杀伤半径与光辐射和冲击波相当，而万吨级以上核

引起

可以发生轻度

引起中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

可致极重度骨髓型急性放

可致肠型急性放射病；大于



四、放射性沾染

早期核辐射对开阔地面暴露人员的致伤半径表

爆炸时，早期核辐射的杀伤半径则小于光辐射和冲击波，当量愈大

这种差别愈明显。早期核辐射在传播过程中除几何衰减外，还受

即使是

到大气的影响而显著削弱，因此早期核辐射毁伤范围都不太大。

万吨的核爆炸，早期核辐射的杀伤半径也不超过

。相同当量，地爆的早期核辐射杀伤半径比空爆大（表

放射性沾染的性质、对人员的危害及其防护见第五章。

除上述四种主要致伤作用外，核爆炸产生的核电磁脉冲、次声

等也会对人员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但一般不会引起急性伤害。

核武器爆炸时三种瞬时杀伤因素致使人员阵亡和损伤的地

一、核武器的综合杀伤区

第三节　　核武器的综合杀伤区和

可能发生的伤类

（杨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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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概率为

域，称为核武器杀伤区，简称杀伤区或爆区。杀伤区的范围以杀伤

半径和杀伤面积来表示。

杀伤区的划分，主要以杀伤半径为依据。杀伤半径是根据伤

情划定的。某一伤情等级的杀伤半径，是从爆心或爆心投影点至

该等级杀伤区远边界的距离。在此边界上的人员，受该等级以上

。在此区域内，人员基本上都遭到该等级以上

的损伤。杀伤半径最远处称为杀伤边界。由杀伤半径计算杀伤区

面积。按此方式可给出光辐射、冲击波和早期核辐射各单一杀伤

半径和综合杀伤半径。综合杀伤半径，是根据三种瞬时杀伤因素

所致伤情确定的，通常以同等程度杀伤半径最大的一种作为各杀

伤区的半径。根据各度损伤综合杀伤半径划分的区域，为综合杀

伤区，一般分为极重度、重度、中度和轻度四个杀伤区。

（一）极重度杀伤区

发生当场死亡和极重度损伤的区域。在这个区内可有少数伤

员发生重度损伤。伤员立即或很快失去战斗力，经治疗可部分治

愈。

（二）重度杀伤区

绝大多数伤员为重度损伤的区域。在此区内可有少数伤员为

中度或极重度损伤。极重度损伤一般多在近带，中度损伤多分布

在该区的远带。伤员将失去战斗力，经治疗大部分可治愈。

（三）中度杀伤区

绝大多数伤员为中度损伤的区域。在此区内可有少数伤员为

重度或轻度损伤，重度损伤多分布在该区近带；轻度损伤一般多在

该区的远带。伤员一般失去战斗力，经治疗绝大多数可治愈。

（四）轻度杀伤区

绝大多数伤员为轻度损伤的区域。在此区内可有少数人为中

度损伤或无伤。在此区内的伤员，少数人员对作战行动有影响，但

全部可治愈。轻度杀伤区的边界，即是整个核爆炸杀伤区的边界。

由于伤类和损伤部位不同，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有一定差别。



和表

如放射损伤伤员，在战斗紧急时，有部分人还可在短时间内坚持战

斗；而严重烧伤或冲击伤则使伤员很快失去战斗力。有的伤情虽

不很重，但发生在特殊部位，对作战行动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核爆炸各度综合杀伤的半径和面积分别列于表

，供伤情估算参考。

开阔地面暴露人员综合杀伤面积及百分比表

露人员综合杀伤半径开阔地面暴表



二、放射性沾染区

三、可能发生的伤类

在重力等作用下，逐渐沉降的含有放射性



万吨后两种复合伤发生得愈少。

合伤的比例显著增加，但仍有部分放烧冲、烧放冲复合伤，愈接近

万吨以上的核爆炸，则主要

为烧冲复合伤。 万吨以上核爆炸，在距离爆心较远的地域，只发

生单纯烧伤，但大部分伤情较轻。

在实战条件下，各类伤员发生的比例变化是很大的。地形和

其他各种防护条件，不仅可以影响杀伤半径，而且对各杀伤因素的

影响程度也不相同，因而影响各类伤员发生的比例。一般地说，光

辐射较冲击波和核辐射容易防护，雨、雾等气象条件能大大削弱光

辐射作用，也会显著削弱核辐射，但对冲击波的削弱不显著。冬天

穿衣服多，身体暴露部分少，烧伤可能减轻。夜间对在户外活动的

人员，较易产生闪光盲和视网膜烧伤。爆炸方式也影响伤类的比

例。地爆时放射性沾染重，可能造成较多的单纯放射病或受到小

剂量外照射；还可能发生皮肤、伤口和体内沾染。空爆时放射性沾

染轻，但光辐射和冲击波杀伤半径较相同当量地爆要大些。

（鲁华玉）



第二章　　光辐射烧伤

光辐射烧伤是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所

致的烧伤。包括皮肤、粘膜、眼烧伤及呼吸道烧伤等。

第一节　　特点和分类

光辐射烧伤发生地域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核武器当量和爆炸

方式。千吨级核爆炸时，三种瞬时因素中，光辐射的杀伤半径最

万吨以上小 万吨左右的核爆炸，三种瞬时杀伤半径比较接近；

核爆炸时，光辐射的杀伤半径最大；爆炸当量相同时，空爆的光辐

射杀伤半径大于地爆。

一、直接烧伤的特点

（一）烧伤多呈朝向性

因光辐射呈直线传播，在一定范围内，烧伤多发生在身体朝向

爆炸方向的部位。烧伤创面轮廓比较清楚。

（二）烧伤深度较浅

度烧伤，也很少光辐射持续时间短，烧伤深度较浅，即使是

烧至皮下深层组织。创面深浅程度比较均匀。

（三）暴露部位烧伤机率较高

着装可隔挡光辐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能防止或减轻烧伤，

而身体的暴露部位则容易发生光辐射烧伤。

（四）可发生眼和呼吸道烧伤

核爆炸时，眼睑和角膜呈暴露状态可发生烧伤；闭眼动作缓慢

或直视火球，可因晶体的聚光作用而发生视网膜烧伤。在极重度



第二节　　临床表现

烧伤区内的地面暴露人员，可因吸入高热气体而引起呼吸道烧伤。

二、烧伤分类

核爆炸引起的烧伤分为直接烧伤和间接烧伤两类。光辐射直

接作用于人体引起的烧伤，称为直接烧伤，也称光辐射烧伤或闪光

烧伤。由光辐射引起可燃物燃烧导致的人体烧伤，称为间接烧伤。

间接烧伤和普通火焰烧伤相同。

光辐射所致皮肤烧伤的严重程度，主要决定于烧伤深度和面

积，但需结合特殊部位烧伤和全身情况综合判定。通常，烧伤程度

分为轻、中、重、极重度四个伤情等级。

轻度烧伤

以下。一般全身症状不明显。度烧伤面积在

中度烧伤

以下。全身度烧伤面积在

症状较明显，个别可发生休克。

重度烧伤

或烧

，但有呼吸道烧伤或颜面和会阴部的深

度烧伤面积在

伤面积虽不超过 度

度烧伤。全身症状严重，早期多发生休克。与

以上或

极重度烧伤

烧伤总面积在 度烧伤在 以上。伤情严重，

通常处于垂危之中。

光辐射烧伤的临床表现与普通火焰烧伤基本相同，整过临床

过程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可分为体液渗出期、急性感染期和恢复期

三个阶段。

或

或

度烧伤在

度烧伤在


